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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烟台市莱山区国保警

察屡屡作恶，自 2017 年 9 月至今短

短一年的时间内，就绑架迫害了二十

九名法轮功学员。 
二十九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

中，薛玉芬、曹艳春两人已被非法判

刑；孙立华、潘荣卿、潘艳岩、马玉

珍等十二人正面临非法庭审。王兴菊

已遭非法批捕；郑昕、刘淑静、吕麦

昌、车淑凤还在被非法刑拘期间。有

的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虽然已经回

家，但都遭不同程度的非法抄家、非

法罚款。 
这些法轮功学员有在莱山区被绑

架的，也有莱山区国保跨区到福山

区、芝罘区等地绑架的，莱山区国保

已经成为烟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主要执行者。莱山检察院和莱山法院

配合莱山国保对被绑架的法轮功学

员判刑，进一步实施迫害。 
据了解，迫害由烟台市公安局长

聂作坤、莱山区公安局长郭善海主

使，莱山区国保大队长胡加友，指导

员刘宝东，副大队长史大绪及韩玉

宝、沙永冠等人直接参与，莱山检察

院的于淼担任公诉人，莱山法院的张

华军担任主审法官。这些人在与法轮

功学员接触过程中，清楚的知道被他

们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

人，也都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对祛

病健身有奇效，可是他们却看不清中

共的邪恶本质，被中共谎言所蒙蔽，

非要把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残杀中

国人、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说成是“反

党反社会”。中共可以明目张胆的造

假，法轮功学员摆事实、讲真相却要

被迫害，这是什么道理？作恶的主使

聂作坤刚刚落马了，表面上也许还是

因为贪腐，可是贪官多了，为什么落

马的偏偏是聂作坤？当你了解到聂

作坤从潍坊到烟台，因为迫害法轮功

而背负的累累血债，你就应该明白这

是现世报应了。报应这么快就来了，

而且就发生在你们的身边，法轮功学

员真诚的希望参与迫害好人的公检

法人员，能够明辨是非善恶，不要再

助纣为虐了。◇ 

【明慧网】烟台市莱阳市法院

2018 年 7 月 11 日对五名法轮功学员

非法开庭，不顾事实，枉用法律，于

7 月 20 日诬判五位法轮功学员：祁

玉玲被诬判八年，并勒索罚金一万

元；张志栋、吴桂梅都被诬判七年六

个月，并勒索罚金一万元；刘彩红被

诬判二年，并勒索罚金五千元；李国

玲被诬判一年六个月，并勒索罚金三

千元。 
参与本案的人员有莱阳市法院审

判长高殿章，审判员孙高强，书记员

徐慧珠，还有所谓的“人民陪审员”

盖福仁。 
法轮功学员祁玉玲女士 2017 年 7

月 18 日被莱阳国保大队（主要责任

人马曙光）、莱阳刑警队伙同海阳国

保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福

山看守所迫害至今。 
家里的老父亲去年因想念女儿得

过脑梗死，送医院抢救好了。老人回

家后更想女儿，经常到村口去等女儿

回家，因伤心过重，又得了脑血栓，

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后来老人在

家里躺着，神智不清，离不开人照顾。

祁玉玲原住北京西郊区，她的娘家是

烟台海阳市。在北京反复遭受迫害，

曾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非法判刑三

年，被关押在劳教所期间，丈夫与她

离婚，幸福的家庭被拆散，遭受了数

不清的迫害（见明慧网文章《北京祁

玉玲被中共迫害经历》）。近二、三

年，她在海阳租房居住，此次被绑架

后，家中所有东西被抢劫一空。 
2017 年 7 月 18 日，莱阳市吴格

庄法轮功学员吴桂梅被绑架、非法抄

家，警察抢走了打印机等物品。 
同一时间，莱阳照旺庄北泸口学

员张志栋在自家店里被警察绑架，晚

上八、九点钟，警察又到他北泸口的

家抄家，把店里的东西、汽车、家里

的农用三轮车等东西都一起抢走。◇

2018 年 8 月中旬至今一个月，招

远国保疯狂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据

说是为完成上级指标，给法轮功学员

及其家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据明慧网报道：8 月 17 日，招远

朱家村王淑佩被招远国保大队绑架、

非法抄家。8 月 30 日，王淑佩的房

东王少敏也被国保上门带走，并非法

抄家。9 月 4 日，张星镇孙耀香、王

学芬、王新荣、陈守常和市区的李秀

芹被绑架抄家。9 月 6 日，毕郭镇闫

学芬、金岭镇刘淑敏和市区的李春

梅、张淑萍被绑架抄家。9 月 8 日毕

郭镇姜青芝、金岭镇刘淑芹被绑架抄

家。9 月 9 日孙建国夫妇被绑架抄家。

现已知王淑佩、孙耀香、王新荣、

陈守常、闫学芬都被送烟台看守所非

法刑拘。王学芬被送招远拘留所非法

关押 15 天。李秀芹、李春梅、刘淑

芹、苑莲华、孙建国夫妇因年龄大或

体检不合格，已回家，但都遭不同成

度的非法抄家、现金勒索等。 
刘淑敏、张淑萍、姜青芝至今下

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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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钱财，甚至将包养的二奶堂而皇之

的调入公安局任秘书。安丘前任市委

书记李本跃曾多次说：聂作坤就是土

匪头子。这样一个坏人，却于 2005
年底被树为第十六届“山东十大杰出

青年”之一。2006 年 10 月聂作坤因

经济问题被双规，后利用卑劣手段买

通关系过关，于 2007 年 1 月调任为

寿光市公安局局长。 
2007 年 9 月 24 日晚，寿光市后

张村法轮功学员桑春莲被寿光市警

察绑架，当晚被非法关押到寿光市公

安局后，一个穿警服的人逼迫她坐在

地上，狠狠的往后拧她的双手；又用

手抠着她的下颌使劲的向上掀，左右

开弓狠狠地打她的脸；还用穿皮鞋的

脚往地上用力跺她的双腿、双脚。另

一个三十多岁穿便衣的用打火机烧

她的双臂和手，烧的油顺胳膊往下

流，数天后一块骨头还露着。此恶人

随后又流氓性大发作，把她的上衣撕

了下来，又把她的裤子脱了下来，疯

狂的大叫着：“你们都出去，我要烧

她的下身……” 
2008 年邪党奥运会前夕，寿光市

政法委、“610”、公安局（局长聂

作坤）密谋策划，同一夜晚统一行动，

破门入室从睡梦中绑架近三百名法

轮功学员，分别关押在寿光市弹药

库、青州市看守所、留吕敬老院、圣

城大仓敬老院 55 天之久。据不完全

统计，仅 2008 年寿光被证实非法判

刑的 17 人，劳教的 43 人（法轮功人

员被非法劳教是由公安局长亲自圈

阅、签字，不用经过刑法部门）。 
聂作坤 2016 年担任烟台市公安

局局长后，直接参与指挥多起迫害烟

台市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几起大规模

的迫害案件都是其直接下命令和亲

自策划。 
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

毙。1999 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

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发动迫害以

来，直接执行该命令的公安系统官员

厄运连连，有的早年病死，有的被查

处、判刑，有的在事故中丧命等，其

中二百多名中共公安局长或派出所

长遭恶报。奉劝那些继续做恶的人，

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不要成为中共

的陪葬品。◇ 

【明慧网】烟台市政府副市长，

烟台市公安局局长聂作坤，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

被查。同一天，原寿光政法委书记孙

成华因受贿被潍坊中院庭审。 
聂作坤，男，汉族，1965 年 5 月

生，山东潍坊人，曾经在潍坊安丘、

寿光担任公安局长，2010 年 7 月担

任山东省公安厅教育处处长，2016
年 9 月担任烟台市公安局局长。在担

任三地公安局长期间，聂作坤积极参

与、指挥、策划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 
聂作坤在安丘任职期间（2001 年

4 月至 2007 年 1 月），积极追随中

共恶党及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坚持

“真、善、忍”信仰者，先后非法劳

教、判刑法轮功学员六十余人，致使

近二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安

丘市法轮功学员郭瑞雪，因进京上访

说明法轮功真相被非法拘留；后因向

世人讲真相，再次被警察绑架，关押

在看守所，全身遭电击，手、脸布满

水泡，小便失禁，生命垂危，于 2001
年夏含冤去世。2001 年 10 月，安丘

“610”恶警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宿

宝兰家中，将她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十几天后她的尸体出现在金冢子乡

三合村的小河里，死因至今是迷。 
聂作坤勾结当地黑恶分子肆意勒

法批捕、构陷，制造冤案，致使多名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例如，2012 年 3 月 6 日，莱州市

吴加俊被“610”绑架、抄家后，当

地检察院、法院故意隐瞒家属多次秘

密开庭，于同年 9 月枉判三年，吴加

俊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在山东省监

狱被迫害致死。 
2015 年 9 月 17 日，莱州市崔丽

丽到拘留所给丈夫送衣服，被当场绑

架并劫持到洗脑班，同年 11 月被非

法批捕，后被诬判七年半。 

2016 年 2 月 3 日，莱州市法院对

孙寿煜非法开庭，律师在法庭上做了

无罪辩护，法院当庭做不出任何裁决

结果。然而之后，莱州市法院竟私自

判处三年半，并将判决书送到在莱州

市看守所的孙寿煜手中，严重违背法

律程序。在这些批捕、构陷过程中，

徐志涛作为检察长负有直接责任。 
在此正告那些还在执迷不悟，追

随江氏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人员，为自己生命的未来着想，停止

迫害，以免步徐志涛后尘。◇ 

【明慧网】2018 年 4 月 24 日，

原烟台市莱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徐志

涛被立案调查。名义上徐志涛是因为

违法违纪，实则是在莱州任职期间，

积极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参与迫害

法轮功，遭到天理报应。 
徐志涛，男，1968 年生人。2010

年 1 月，从烟台市检察院调任莱州市

检察院任检察长职务，2017 年 1 月

调任烟台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徐志涛在莱州任检察长期间，检

察院与法院、“610”相互勾结，非

桑春莲被烧伤后胳膊上的大燎泡 


